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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政策与“和平土改”问题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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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终身作为奋斗目标而无力进行，其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完成的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伟大运动。土

地改革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对此也进行了长期的摸索。早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实

施了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等各种土地政策，但大规模根本改变土地制度是抗战胜利后在各解放区开始的。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分别在

拥有1.6亿人口的老解放区[1]及拥有2.6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2]进行了土改运动。由于建国后新区的土地改革所涉及的无论是农业人口人数还

是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这次土地改革成为评价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土地改革的主要标志。学界的共识是，新中国土地改

革的完成使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最终在中国土地上结束，它打破了旧中国农村土地兼并、农民遭受沉重地租和高利贷盘剥的怪圈，

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但是最近却出现了一些不同说法，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一文（以下简称何文），通过对湖南邵阳地区土

改的描述，认为新中国新区土地改革开始后“党中央突然下达了‘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从此“‘和

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使得新区土改乱打乱杀成风，土改运动成为“一段血淋淋的历史”。[3] 

  本文就这一时期新区的土地改革政策以及“和平土改”等问题做出分析与评价，与何文商榷。 

  一、土地改革有着严密完备的政策、法规以及审慎的步骤 

  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现状，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对中国的农民和土地问题有所认识，并且初步提出解决农民

和土地问题的政策。在随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积累了从事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虽然期间也出现过“左”的错误，有着深刻教训，

但是，经过纠正各种土地政策的偏向和错误后，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土地政策也在不断完善。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1946年5月4日公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1947

年10月10日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2－5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

地改革要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等重要文件，周恩来也起草了《老区半老区分别进行土地改革的办法及政策》。 

  各地区相继解放后，当地党政机关根据中央指示立即着手研究本地区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为制定各项有关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华

东，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出台了《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华东区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和《关于土地改革准备工作的指

示》。在中南，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中南区减租减息条例》、《关于减租退租生产救灾等事宜的布告》。在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

《西南减租暂行条例》。在西北，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农村减租办法》。这些重要文件为土改的顺利进行做了重要准备。 

  在此基础之上，中央总结了各地的经验，结合建国初期的形势和任务，经过周密谨慎的研究，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

1950年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14日，以讨论土

地改革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做了全面解释和说明。会议对这个草案做了若

干修改和补充后正式通过。3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简称《土地改革法》或《土改法》）。 

  因此，当时的土地改革政策是经过一个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不断调查研究的结果。薄一波将其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并用大量

篇幅对这一民主决策过程做了详细的叙述。[4]他认为：“这次土改进展比较顺利，主要是由于党中央在总结历次土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



后的新形势、新情况，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保存富农经济，相应地在政治上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5]所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出台，是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经过实践检验再上升到理论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里程碑式的

土地改革基本法。 

  有了完备严密的土改政策和法规的指导，新区的土改仍然坚持极其审慎的步骤。 

  在新区进行大规模土改前，1949年冬，首先是在华北的城市近郊和若干地区以及河南的一半地区，进行了土改试验。试验地区总共约有

2600万农业人口。这一地区的作法是，（一）普遍进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和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二）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前提下，进行全

面土改。这一地区的土改始于1949年10月中旬，至同年冬季达到高潮，1950年春结束。这个阶段的土改试验是建国后新中国土地改革的一个重

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务院、华北局及河南省委发出一系列指示，不仅在政策上对该地区的土改给予指导，而且还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针、

办法，并对各地土改的进程也做了大体规划。根据各自的规划，自1949年10月起，以上地区通过召开干部会、农代会、举办训练班、工作组等

形式学习政策、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至1950年春，试验区的土改基本完成。刘少奇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关于土地改革问

题的报告》中评价这三个地区的土改说“一般地说来……没有出大的偏差，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少有破坏的事件发生。人民，特别是分得土地

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对于这种土地改革是满意的”。[6] 

  在华北、京津、河南部分地区成功试行土地改革后，接着就要对有2.6亿农业人口的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即对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

新解放区进行土改。当时的总体安排是，首先，制定土改的总体规划。规划指出：（一）1950年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

西、湖南、湖北、广东、陕西9省和甘肃、宁夏、青海汉族居住区，由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二）1951年秋收以后，在云南、贵州、

广西、四川、绥远和西康6省，由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三）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1951年秋收

以前均不实行土改。[7]这样，从1950年秋收以后，用2－3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其次，规定了在土改开始前防范破坏现象、稳

定农村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政策和措施。1950年2月28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里对此有切实具体的

指示。这一准备工作保证了土地改革在正常稳定的环境下按计划进行。 

  并且各个地区的土改都是由点到面，先办试点，然后再全面展开。这种方法充分体现了土改政策的稳妥和注重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别。比

如，华东地区，7月份开始土改，各省、专区和县都选取1－2个乡进行典型试验，9月中旬召开第一次典型试验总结会，各乡总结了发动群众、

划分阶级成分；没收或征收；分配和总结土改；转入生产四个具体步骤。在此基础之上，土改推进到局部地区。11月中旬，又召开第二次典型

试验总结会议，总结了由点到面的经验。12月，各省土改全面展开。中南地区自1950年秋收后土改开始，每一个县和区先在一些条件较好的乡

村进行典型试验，然后经过农代会总结经验，再由点到面，波浪式地推广。中南局1950年12月30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央汇报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情

况时，就明确提到他们总结出的经验：“坚持由点到面波浪式的发展方式，一般按一三九的比例向外扩张”[8] 

  当时，湖南省的土地改革共设有47个典型试验乡，分布在长沙、益阳、常德、邵阳、衡阳、零陵6个专区，包括滨湖、邱陵地、山地、老苏

区、特种作物区和塘坝、水利较多的地区，以便了解有关土改的各种情况，取得在各种不同地区进行土改的经验。典型试验从1950年7月初开

始，经过调查研究、宣传政策、整顿农民队伍、划分阶级等前期工作，然后进入没收、征收和分配阶段。10月初进行总结经验。少数乡，如邵

阳的龙王、栗山两乡，湘潭的邓波乡，平江的驷曲乡等，10月中旬已经全部结束。[9]以邵阳地区为例。1950年6月18日至7月日，邵阳地委召开

第二次党代会，研究和部署土改准备事宜。7月4日，地委决定成立土改工作队，新招800名土改工作队员，并把他们及原有4000名干部一起组织

起来，学习《土改法》、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这一阶段很重要，它的目的在于使得干部们

明确土改路线和政策，学会划分阶级成分。7月17日，地委派出工作组，配合邵阳县委在该县一区栗山、龙王两乡进行土改试验。同时进行试点

的还有邵阳县八区上车、新田两乡，武冈县二区湾头桥乡等地。7月下旬，地委再次召开党代会，布置全区各级党委做好土改准备。10月17日，

结束第一批试点的县，又选择58个乡进行第二批土改试验，今邵阳市境内有36个乡，其中邵阳24个、武冈10个、隆回2个，组织土改干部共计

1776名。10月下旬，地委召开第一次土改会议，总结试验土改的经验和教训，着重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土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确定全区分

批完成土改的计划。第一批进行土改的734个乡，抽调干部4188名，于11月中旬入乡。据《邵阳市志》记载，这批土改，有一半的村庄由于贫雇

农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封建势力没被打垮。1951年1月4日、17日，地委先后两次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总结前段土改的经验教训，决定对存有

“和平”土改倾向的村进行补课，同时，展开第二批324个乡的土改。这批土改，群众发动充分，敢于起来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但用政策武装群

众、引导群众不够，以致在斗争地主时出现挖底财、打人吊人等偏离政策的现象。1951年2月底，地委部署99个乡作为第三批土改，于春耕大忙

之前完成。洞口、新宁、城步、锡矿山、邵阳市郊区等地所剩128个乡，推迟至1952年2－4月实行土改。这一批土改由于正确掌握政策和策略，

土改进行十分顺利。[10] 

  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为清理土改中的错误而进行了复查工作。1951年10月1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土改委员会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开展

土改复查，全面结束土地改革的意见》，28日，邵阳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全专区集中进行土改复查。12月6－7日，全专区共抽调5644名干

部先后入村帮助指导土改复查，1952年4月土改复查结束。通过复查，纠正错划地主1832户、错划富农977户、错划小土地出租和小土地经营491

户、错划中农201户、错划为其他阶级成份的163户。纠正错斗的地主1148户、富农586户、小土地出租和小土地经营23户、中农187户、其他135



户。查处漏网地主2664人。土改复查结束前，为便于总结土改的经验和教训，专区和各县均根据地委指示举办了“土改展览”，将土改经过和

成果公诸于众。[11] 

  由上可见，中央和人民政府将过去多年革命斗争中改造农业的农村政策和措施经过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并最终形成法律，正是中国共产

党非常严肃地对待土地改革的一个显著标志。并且各个地区正是由于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有关土改政策和法规，作到依法土改，才使得新区土地

改革能取得巨大成功。邵阳地区的土改过程恰恰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相关链接 - 当代中国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 - 人民网 - 新华网 - 全国人大网 - 中国政府网 - 全国政协网 - 中国网  - 中国军网 - 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版权声明 

当代中国研究所 版权所有 备案序号:京ICP备06035331号 

地址: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８号 

邮编:100009 电话:66572309 66572307 


